會計學系「產業實作（一）」課程-納稅服務隊志願表
· 修讀資格：限有修讀過稅務法規的會計系大四生。
· 實習期間：
1. 4月下旬會有1日為實習行前訓練3小時。
2. 自113年5月1日至5月31日，上午8點至下午5點，每日8小時。若未滿150個小時則可實習至6月中旬。
3. 5月1日一定要出席，如有上課可提前十個工作天至系辦辦理公假。
4. 實習至少需滿150個小時，可獲3學分。
· 實習地點：板橋分局、新莊稽徵所、中和稽徵所、三重稽徵所
· 113年6月7日前需上傳心得報告至Tronclass。
· 實習說明：

1. 每日實習時間：08：00-17：00，中午以輪流休息的方式，休息1小時。

2. 學生於5月份輔導申報期間(櫃台作業)，實習每日車雜費暫定為200元，原則上不提供便當。

3. 以每周可固定多日全天實習者優先。若有更動，以實際情形為主。

4. 因多方徵才，本表僅供選填可參與時間，非最終正式錄取名單。如確定名單後，會寄送錄取學生及錄用時間表給老師及學生供參。

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請回覆以下內容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

· 學號：
· 姓名：
· 手機：
· Email： 
· 身份證字號:
· 出生年月日:
· 實習地點：請擇一勾選 (板橋分局、(新莊稽徵所、(中和稽徵所、(三重稽徵所
· 實習起迄日期：自113年5月1日至113年___月___日，每週 (一 (二 (三 (四 (五實習(至少需勾選3個整天)。　共實習＿＿天*8小時 + 4月行前訓練3小時，合計 ＿＿＿小時。
回覆如下所示：
	113年5月綜合所得稅申報期學生納稅服務志願表

	實習週
	實習地點
	星期一
	星期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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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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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5月3日

	
	在可以的日期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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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5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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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日期
	5月13日
	5月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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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5月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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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日期
	5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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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5月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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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星期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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